
南湖四期景观工程等石材采购与永阳路桥、清流高架栏杆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公告
	项目编号
	20120821-31

	项目名称
	南湖四期景观工程等石材采购与永阳路桥、清流高架栏杆采购及安装项目

	采购地点
	滁州市市内

	采购单位
	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

	招标方式
	公开招标

	投标资质要求
	资质要求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花岗岩材料生产厂家或供应商。

	采购规模
	采购预算额为 300 万元

	招标范围
	以上所有材料价格均为送到工地或仓库价格，含包装、运输、装卸等全部费用。

	发布时间
	2012年8月21日

	信  息  内  容

	项目概况：南湖四期景观工程等石材采购与永阳路桥、清流高架栏杆采购及安装，预算额为 300 万元。

	标段划分：一个标段。

	评标办法
	经评审最低价格中标法

	资金

来源
	政府资金
	项目款

支付方式
	详见招标文件

	报名：不实行报名制度。

	投标保证金： 6.1 万元，保证金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入交易中心账户，投标保证金付款人的帐户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，不接受汇票，以资金到账时间为确认保证金交纳完毕时间。
保证金帐户 ： 
1、收款单位：滁州市招标采购交易中心    或：   2、收款单位：滁州市招标采购交易中心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滁州琅琊支行            开 户 行：滁州中行营业部   

帐    号：334001040004421   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179713808707 

交纳保证金时须在交易附言中注明：“南湖四期景观工程等石材采购与永阳路桥、清流高架栏杆采购及安装项目”投标保证金。

	招标文件获取方式：在滁州市招标采购网（www.czzbcg.com）“澄清变更答疑招标文件图纸下载”专区下载。招标文件500元/份，由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向代理公司交纳。

	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 2012年8月23日17 时以后 ,如投标人不及时下载招标文件造成后果由投标人自负。

	如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，在 2012年 8月24日17时前质疑，请将疑问内容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JCZB3030254@163.com(安徽佳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电子邮箱)，招标人将在2012年 8月27日 17 时前以澄清公告形式在滁州市招标采购网（www.czzbcg.com）网上“澄清变更、答疑、招标文件图纸下载”栏予以公告，请各位投标人注意查看有关澄清内容，如不及时查看造成后果由投标人自负。



